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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涛编写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1928-1937)》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为研究对象，考察该
行从1928年成立到抗战爆发前这一时期的发展历程。
书中分析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设立的历史背景，介绍了该行的筹建经过及其成立后组织机构的变迁状
况，重点论述了这一时期中央银行三大职能的发展演变，并探讨了1935年法币政策实施后，国民政府
试图将中央银行改组成为职能健全的中央储备银行的计划。
最后，分析了中央银行对这一时期的货币金融发展和财政制度变迁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1928-1937)》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并借鉴中央银行学、货币银行
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放在中外中央银行发展史，以及抗战前十年财政金融发展
史的视角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了这一时期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及相关财政金融制度变
迁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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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重贴现委员会是草案规定新设立的重要机构。
该草案规定：“中央银行为审查贴现或购入因放款关系之各项票据，应于总行设立重贴现委员会，必
要时并得于分行设立之。
”重贴现委员会委员，由理事会就熟悉当地金融及农工商各业情形者选任之，但中央银行理事不得为
重贴现委员会委员。
　　草案还规定，理事会得体察情形，在已设分行之金融重要地点的设由五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以
当地分行经理为当然委员，其余四人由理事会就当地实际从事金融业、农业、工业、商业者各选任一
人，每年轮流改选一人。
咨询委员会主要负责将当地金融情形及应采用之业务方针及当地适当利率随时报告理事会。
　　在中央储备银行业务方面，草案对其业务范围及不得经营业务作出了详细规定。
中央银行业务主要包括：发行货币；收受存款；买卖金银货币及生金银；买卖外国货币及国外殷实银
行付款之电汇，即期汇票或支票；买卖贴现或重贴现国外殷实银行及银公司付款之票据；买卖外国政
府所发行之库券或类似库券之凭证；买卖贴现或重贴现国内汇票期票及其他票据确为商业交易而发生
者；买卖或重贴现国内汇票期票及其他票据，确为接济农事生产或运销经久不腐、销路广易之农产品
而发生者；签发即期本票及汇票；办理期限不超过90天之放款；买卖或重贴现银行本票；组织及建立
全国票据交换制度；保管证券及其他贵重物品等。
草案还规定，中央银行应逐日公布贴现及利息之最低率并遵守之。
同时规定中央银行对存款不得付息，并不得经营商业或直接投资于农工商业或其他企业等。
　　在货币发行方面，草案赋予了中央储备银行唯一的货币发行权，规定“中央银行享有发行币券之
惟一特权，通行全国，为无限法偿，一律照票面行使，其他银行或任何机关不得发行币券及中央银行
所认为类似货币可流通市面之一切票券”。
并规定，中央银行发行准备在通常时期至少应有发行总额及其他活期负债总额35%，最低不得少
于25%。
　　在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方面，草案规定：国库及国民党事业款项之收付及国民政府各机关之国内
外之一切银行事务，均由中央银行经理。
省、市、县金库及其公营事业款项之收付得由中央银行代理。
在中央银行未设分行之地方，得由中央银行委托其他银行办理。
国民政府内外债之发行及其还本付息事宜均由中央银行经理，必要时得由中央银行委托其他银行代为
经理。
同时，必要时中央银行得向国库暂垫款项，但其数额不得超过上年度国库实收数目四分之一，并应于
该会计年度内或迟至年度终了后四个月内清偿之。
中央银行办理国民政府委托事务不得收受手续费。
　　在中央银行与其他银行关系方面，规定国内营业之银行，其普通存款总额在100万元以上者，应按
活期存款10%，定期存款5%的定率存款于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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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1928-1937）》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放在中外中央银行发展史，以
及抗战前十年财政金融发展史的视角下，以时间为线索，以中央银行业务与职能的发展为重点，并结
合当时财政金融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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